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

文     件
中食添协（2011）第 6 号

关于2012年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举办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FIC 2012)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中国食品添加剂》杂志社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将于2012年3月28日－30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暨第二十二届全国食品添加剂生产应用技术展示会（英文缩写：FIC 2012）。世博展览馆是上海为世博会建成的展馆，踞上海世博会核心区域，展馆规模大，各项服务设施齐全，给参展和专业观众的参观提供极大的便利。现将参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届（FIC 2011）展览会简况：

FIC展在食品添加剂和配料业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二十一年的精心培育，已经成为世界知名、亚洲最大的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国际品牌展览会，倍受国内外行业同仁的青睐。上届展览会2011年3月23日－25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上海世贸商城和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三馆同时举行，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家国内外参展商参展，其中海外参展商240多家、国内参展商800多家参展，展出总面积达58000多平方米，展出规模再创新高。展会期间还举办了三场学术报告会和35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展览会再次以行业品牌展览会的影响力，成为行业聚焦的热点和年度贸易峰会。详情请登陆展览会网站www.ChinaFoodAdditives.com查询。 

二、FIC2012 展览会时间、地点：

展览会名称：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暨第二十二届全国食品添加剂生产应用技术展示会（FIC2012）
展出时间：  2012年3月28日－30日

展出地点：  上海世博展览馆 

展馆地址：  上海市博成路850号 
三、参展单位条件：

凡在中国注册的中资、中外合资（中方控股）生产和经销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的企业及相关单位均可在国内展区报名参展。报名时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的复印件。被国家有关部门查处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单位不得参展。参展单位必须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不得展出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参展资格。外资及外方控股企业参展办法另文通知。

四、展品范围：

食品添加剂：酸味剂、抗结剂、消泡剂、抗氧化剂、漂白剂、膨松剂、被膜剂、着色剂、护色剂、复合食品添加剂、乳化剂、酶制剂、食用香精香料、增味剂、面粉处理剂、水分保持剂、营养强化剂、防腐剂、稳定剂和凝固剂、甜味剂、增稠剂、胶姆糖基础剂；

食品配料：淀粉、变性淀粉、淀粉糖、糖醇、低聚糖、食用油脂及油脂替代品、专用面粉、酵母制品、植物蛋白、多肽、脱水果蔬及肉类、冷冻冷藏食品、馅料、调味料、香辛料、调味品、乳制品、保健食品、动植物提取物、饮料浓缩液、腌制剂；大豆制品、坚果、速溶茶、功能性食品配料、可可制品、膳食纤维、蛋制品、蜂产品、豆类、炒货、益生菌、多肽；

健康食品及配料：各种天然、有机食品及食品配料；

食品加工助剂：各类食品加工助剂；

新资源食品；

相关材料、设备、技术：食品包装机械、包装材料、食品加工机械、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

应用技术、专业刊物和出版物等。

食品安全技术设备：各种食品检测仪器、设备、标准、检测方法、技术。

五、参展费用、展位设施及服务内容：

本通知及收费标准只适用于在国内展区参展的企业。

（一）、参展费用及展位设施：
	展 位 位 置
	标准展位
（每个展位）
	光  地
（每平方米）
	说  明
1、光地租用面积不得少于18平方米，展位施工管理费、电箱费等需由参展单位据实另付。

2、18平方米以下标准展位不得改为光地做展位特装，只能在标准展位的基础上做展位改型装修，且必须由主场搭建商实施。

3、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会员（按期交纳会费的）减收100元/每满9平方米；2011年本展览会的参展商和2011年秋季展的参展商减收100元/每满9平方米（不重复计算）。

	2号馆
	8800元／9平方米
	880元
	

	
	17600元／18平方米
	
	

	3号馆、4号馆
	8300元／9平方米
	820元
	

	
	16700元／18平方米
	
	

	标准展位和光地的角展位：600元／角


（二）、标准展位内设施配置：

9平方米：三围板、地毯、一张咨询台、四把椅子、二只射灯、一个220V电源插座、参展商中英文名称楣板

18平方米：同2个9平方米展位配置，增加一张方桌

（三）服务内容：免费为所有参展单位在展览会会刊中刊登名录，并免费提供展览会会刊[18平方米（含）以下1本，18平方米（不含）以上2本]。

六、参展办法：

（一）参展报名：拟参展单位请填写FIC 2012参展申请表及合同（附件1）,表中内容将刊入展览会会刊，故请提供中英文打字稿或用正楷填写清楚，连同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复印件一并寄或传真至展览会主办单位办公室。  

（二）展位选定：我们在收到FIC2012参展申请表及合同等有效文件后,将用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参展商选择展位（展位图请于2011年7月后登陆本展览会网站：www.fi-c.com查看），待展位确定后，我们将给参展商传真“FIC 2012展位费付费通知”。

（三）付费及展位确认：参展商需按照“FIC2012展位费付费通知”中规定的付费时间将展位费汇入展览会帐户，我们在收到展位费后，即寄发“展位确认函”及《参展商服务手册》（服务手册包括展览会时间安排、布展要求、展品运输、参展有关规定、学术报告会安排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参展人员住宿安排等）给参展单位。

（四）展位安排的原则：上海世博展览馆分为1号馆、2号馆、3号馆、4号馆，展馆将按参展商的企业性质划分展区。1号馆为国际展区；2、3、4号馆为国内展区。 

七、参展规定：

（一）在国内展区参展的公司展出的产品必须为国内品牌，产地为国内生产，展位内出现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参展申请时填报的名称一致。

（二）所有展品不得在展出现场零售；不得展出本展览会规定的展出范围以外的产品；参展展品及宣传品中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法规和标准规定的产品名称；尊重知识产权，不得展出仿冒产品；不允许非相关专业展品参展，若展出现场发现将取消参展资格，清除出展馆，其参展费用不予退回。
（三）已报名并付费的参展商要求取消参展，必须书面通知主办单位，说明理由，并得到主办单位的同意。如在开展前120天之前提出退展，参展商可获得100％展位费的退款。如在开展之前90天至120天以内提出退展，参展商可获得50％已交参展费的退款。如在开展之前50天至90天以内提出退展，参展商可获得25％已交参展费的退款。如在开展之前49天以内提出退展，不再退款。此项费用用来补偿因退展造成的损失。退展的具体日期应是主办单位收到书面通知的日期。

（四）已付款并开具展位费发票的标准展位不能变为光地，特殊情况须经主办单位同意，且展位费差价不予退回。

（五）展览会主办单位保留因场馆、消防等规定改变展览会展位平面图的权利。

（六）本展览会深受业内企业的信赖,展位已连续七年供不应求，2012年的FIC展虽然将移至世博展览馆，但由于展馆总面积为七万多平方米，FIC2011展有100多家公司没有申请到展位，希望各单位在申请展位时适当控制展位面积,以给更多的企业提供参展机会。
八、展览会期间的学术报告会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一）展览会期间将举行学术报告会，并出版《论文集》，其内容为：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的科研、生产、应用技术以及法律、法规等管理经验和国内外发展及市场预测、食品安全等。学术报告和论文不得宣传某个产品或某个品牌。拟撰写论文的科研人员请于2011年12月15日前将附件3 传真至主办单位办公室，并于2011年12月31日前将论文全文电子邮件至：cfaa2003@yahoo.com.cn或cfaa1990@yahoo.com.cn,邮件主题词请注明：“FIC 2012学术论文”字样。论文格式参见《中国食品添加剂》杂志。经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审核合格，符合要求的论文将收入公开发行的《论文集》，并从中选取部分论文做现场报告。

（二）展览会期间还将举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发布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可具体介绍本公司的产品和技术等。拟举办的参展单位，最迟于2011年12月15日前填写附件3传真至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审定，经选定后，即通知参展单位。为了能将发布内容收入《论文集》中，请将发布内容于2011年12月31日前电子邮件至：cfaa2003@yahoo.com.cn或cfaa1990@yahoo.com.cn,邮件主题词请注明：“FIC 2012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内容”字样。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每场收费标准待定。上海世博展览馆供举办会议的会场有限，不能象往届一样安排较多场次的新产品发布会。因此，请参展单位选择有创新价值的内容进行发布，并请提前申报，以供筛选。

九、展览会广告：

本届展览会将有以下广告形式：展前宣传的《会展简报》广告、展览会会刊广告、参展商司标广告、展期快报广告、展览会网站广告条广告，以及参观证吊带和纪念品广告等。广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2。展览会现场广告形式及收费标准另行通知。拟作广告的参展单位请将附件2传真至主办单位办公室。

十、展览会主办单位:

(一)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中国食品添加剂》杂志社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3座1402，邮编:100020

电话:010－59795833，传真:010－59071335，59071336

电子信箱：cfaa1990@yahoo.com.cn
联系人:张越宸、陈艳燕、尹胜利、王岩松

(二)中国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乙22号  邮编:100833

电话:010－68396330、68396468       传真:010－68396422

电子信箱：ccpitsli@public3.bta.net.cn
联系人: 林树森、张昕

展览会网址:www.ChinaFoodAdditives.com或www.fi-c.com

  或www.ChinaFoodAdditives.com/d_e.htm(英文版)

十一、展览会帐号：

    户名：《中国食品添加剂》杂志社

    帐号：819431936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京广支行

 附件1、FIC 2012参展申请表及合同

附件2、FIC 2012广告预订单

附件3、FIC 2012 学术报告会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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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 2012 参展申请表及合同
（2012年3月28－30日，上海  世博展览馆）

	参展单位名   称


	中文

	
	英文

	通讯

地址


	中文
	邮编
	

	
	英文

	联系人
	
	联系人

电  话
	
	联系人

手  机
	
	联系人传  真
	

	联系人电子邮箱
	

	会刊刊登

电   话
	
	会刊刊

登传真
	

	会刊刊登电子信箱
	
	网址
	

	展位数
	9M2   　　　　　个 
	12M2      　　　个
	15M2    个
	企业

性质
	中资企业
	

	展位数
	18M2 　　　　　个
	6 M2      　　个
	光地    M2
	
	中外合资
	

	2012年会刊可否采用2011年会刊内容？ □ 可     □否       请注明在2011年会刊上的页码      页

	展出产品：（仅填写该产品国家标准上使用的名称，每一产品中文名称后写英文，限10个产品）

请选择参展展品所属分类，以便在《会刊》中按产品分类检索，限选3类，请填写相应数字：＿＿＿，＿＿＿，＿＿＿。
1酸味剂 2抗结剂 3消泡剂 4抗氧化剂 5漂白剂 6膨松剂 7被膜剂 8着色剂 9护色剂 10复合食品添加剂 11乳化剂 12酶制剂 13食用香精香料 14增味剂 15面粉处理剂 16水分保持剂 17营养强化剂 18防腐剂 19稳定剂和凝固剂 20甜味剂 21增稠剂 22胶姆糖基础剂　23淀粉 24变性淀粉25淀粉糖 26糖醇 27低聚糖 28食用油脂及油脂替代品 29专用面粉 30酵母制品 31植物蛋白 32脱水果蔬及肉类 33冷冻冷藏食品 34馅料 35调味料 36香辛料 37调味品 38乳制品 39保健制品 40动植物提取物 41饮料浓缩液 42腌制剂 43大豆制品 44坚果 45速溶茶 46功能性食品配料 47可可制品 48膳食纤维 49蛋制品 50蜂产品 51豆类 52炒货 53益生菌 54多肽 55天然、有机食品及食品配料 56食品加工助剂 57新资源食品 58食品包装机械  59包装材料 60食品加工机械  61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应用技术 62食品检测设备和技术 63专业刊物和出版物  64贸易商  65其它：请注明　　　　　                

	我单位是中资（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企业。参加本届展览会，我单位同意遵守展览会的有关规定，不转租、转让展位，不在本展位展出国外产品；不擅自更改楣板，特装展位的单位名称与参展申请表上的名称一致；不展出与本展览会无关的产品，不在展位上零售产品；不挪用其他展位的桌椅，不提前撤展。如有违反，愿按展览会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

 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主管领导联系电话及手机：                                  　　　　　　　　　　　　　　 年     月     日


注：1、会刊限登一套名、址；2、请附企业营业执照等证件复印件及联系人名片。凡证件虚假者，取消参展资格。3、此表内容将刊登在会刊上，请用打印稿或正楷填写，以免因字迹不清造成会刊上的错误。请提供英文的参展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和展品名称，如不填写，主办单位将代为翻译。4、此表代合同,文件中参展办法和参展规定同样有效。5、若联系人信息与上表所填内容不一致，请另行填写FIC2012参展联系信息表，以免贵司不能及时收到主办单位的传真或邮寄的资料。

附[image: image7.png]


件2
FIC 2012广 告 预 订 单
单位：------------------------------------- 联系人： -------------------------------- 电   话：----------------------------------------
手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会刊、展期快讯、会展简报、网站、吊带和纪念品广告

	广告种类
	序号
	广告形式
	规    格
	价 格

（元）
	预 订

数 量
	金额（元）

	会展简报

大16开版
	1
	展前宣传（展前向国内外食品企业大量邮寄）
	彩色整版210 mm ( 285mm
	15000
	
	

	
	2
	
	彩色半版210 mm ( 143mm
	10000
	
	

	展览会
会  刊

大16开版
	3
	内页彩色广告  整版
	210 mm ( 285mm
	6000
	
	

	
	4
	内页彩色广告  1/2版
	210 mm ( 143mm
	4000
	
	

	
	5
	内页黑白广告  整版
	210 mm ( 285mm
	3000
	
	

	
	6
	内页黑白广告 1/2版
	210 mm ( 143mm
	2000
	
	

	
	7
	公司司标、商标广告
	印刷在公司名录上方
	500
	
	

	展期快报

8开版
	8
	彩色广告     整版
	250(380 mm
	18000
	
	

	
	9
	彩色广告    1/2版
	250(190 mm
	10000
	
	

	展览会网站
	10
	广告条
	116像素(46像素
	500
	
	

	吊带
	11
	参观吊带
	每2万套
	40000
	
	

	纪念笔
	12
	笔
	10000只
	20000
	
	


现 场 LED 彩 色 电 子 屏 广 告
	序号
	广告形式
	位    置
	规格

及制作要求
	展示时间
	价格
(元)
	限供
数量
	预订
数量
	金额
（元）

	13
	高流明LED彩色大屏

与计算机同步播放（JPG图片格式，AVI格式）
	一层中厅西南侧LED大屏位于一号馆H1-1门上方； 

 一层中厅西北侧LED大屏位于1号馆H1-3门上方；
	5.632m(3.072m

＝17.3㎡
	每小时循环播放不少于5分钟
	7000
	8
	
	

	
	
	
	分辨率704点x384点＝270336点
	
	
	
	
	

	14
	高流明LED16m彩色条形屏
（JPG图片格式，AVI格式）
	一层中厅1号馆H1-1门、H1-2门、H1-3门、

一层中厅2号馆H2-2门、H2-3门分别有：（序号8）1块
	16m (1m＝16㎡
	7屏联播，每4分钟1循环，每小时15次每次15秒
	6000
	8
	
	

	
	
	
	分辨率2560点x144点＝368640点
	
	
	
	
	

	15
	LED7m彩色条形屏

（JPG图片格式，AVI格式）
	一层中厅2号馆H2-1门、H2-4门各1块
	7m (1m＝7㎡


	2屏联播，每4分钟1循环，每小时15次每次15秒
	4000
	8
	
	

	
	
	
	分辨率1152点x144点＝165888
	
	
	
	
	

	16
	出入口、中厅、展览区域液晶电视广告 

(播放格式图片JPG，视频AVI)
	1号馆H1-1门、H1-2门、H1-3门、2号馆H2-1门、H2-4门、H2-2门、H2-3门、3号馆H3-1门、H3-2门、H3-3门、H3-4门、4号馆H4-1门、H4-3门、H4-2门、地下一层中厅西侧、地下一层中厅服务台
	52寸液晶电视屏
	22台联播，每4分钟为1循环，每小时15次每次闪烁15秒
	3000
	8
	
	


注：上述广告须参展商在3月10日前按广告形式的制作要求提供能与计算机同步播放JPG图片格式或AVI格式的电子版文件，以便提前试播。

现 场 室 外、 室 内 广 告

	序号
	广告形式
	位置
	规格
	价格
	价格

（元）
	限供数量
	图示
	预定数量
	金额
（元）

	室外广告
	
	

	17
	充气拱门
	南、北广场
	跨度18m，三色拱门
	元/只/展期  
	7500
	4
	[image: image8.png]



	
	

	18
	回型广告牌
	北广场人字架下方
	四面：正反面：4.5m×6m×2面；        侧面：1.5m×6m×2面；
	元/套/展期
	17500 
	　4
	[image: image9.png]



　

	
	

	19
	升空气球
	南北广场
	球：直径2.5m；
条幅：8m×0.9m
	元/只/展期
	6000.
	　8
	[image: image10.png]



	
	

	20
	包柱
	四号馆下沉式广场
	正面：5m高×4m宽×2面；        
侧面：5m高×2m宽×2面
	元/组/展期
	15500 
	2
	[image: image11.png]



	
	

	展厅内中厅广告位

	21
	通道吊旗广告
	中厅
	宽4m×2m，双面喷绘
	元/幅/展期
	3600x2.
	2个起订共5组
	
	
	

	22
	北门出入口吊旗广告
	中厅
	宽3m×4m，双面喷绘
	元/幅/展期
	9000
	3
	
	
	

	23
	天桥北顶头
	二楼中厅
	⑩宽11.5m×3m
（北门出口看到）
	元/幅/展期
	11860 
	　2
	
　

	
	

	24
	天桥两侧
	二楼中厅
	⑤宽11.5m×3m；
	
	11860 
	　1
	
	
	

	25
	天桥两侧
	
	②宽7.6m×3m；             ⑨宽7.6m×3m
	
	9120 
	　2
	
	
	

	26
	天桥两侧
	
	⑧宽6.1m×3m；                

⑾宽6.1m×3m
	
	7700 
	　2
	
	
	

	27
	天桥横幅
	二楼中厅
	③宽8.85m×3m；                  ④宽8.85m×3m；                 
	
	10300 
	2
	
	
	


注：1、广告制作需提供：喷绘（电子文件）图片要求，颜色模式：CMYK，画面精度：实际尺寸36dpi，文件格式：JPG；写真（电子文件）图片要求，颜色模式： CMYK，画面精度：实际尺寸72dpi，文件格式：JPG；

2、拱门、气球广告 ：如遇大风、雷暴等外在因素致使发布困难，为了确保安全，可暂时回收，待天气正常好转 后继续发布。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广告无法发布，广告费用不退。
附件3

FIC 2012学术报告会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申请表
	选择拟报会议类型
	（     ） 学术报告会
（     ）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论文题目
	中文：

	
	英文：

	主要内容：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请依次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出生年、性别、职务或职称、研究方向或从事的主要工作



	作者

联系方式
	请依次注明作者姓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请依次注明联系人姓名、电话、手机、传真、电子信箱、邮编、地址




注：1、请于2011年12月15日前传真此表至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并将文章全文电子邮件至：cfaa2003@yahoo.com.cn或cfaa1990@yahoo.com.cn, 邮件主题词请注明“FIC 2012学术论文”或“FIC 2012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内容”字样。联系人：孙瑾  陈艳燕，联系电话：010－59795833；传真：010－59071335，59071336，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3座1402  邮编:100020

2、学术论文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内容格式请参见《中国食品添加剂》杂志，请务必提供题目、作者、单位名称、摘要和关键词的中英文。
请填写各项内容，由公司签字盖章后传至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TEL：010－59795833　　FAX：010－59071335，59071336


网址：� HYPERLINK "http://www.fi-c.com" �www.fi-c.com�或www.ChinaFoodAdditives.com





Vf站








附件1











由公司签字盖章后传至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TEL：010－59795833　　FAX：010－59071335，59071336


网址：� HYPERLINK "http://www.fi-c.com" �www.fi-c.com�或www.ChinaFoodAdditives.com





Vf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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